
⃝⃝⃝⃝⃝⃝⃝⃝⃝⃝⃝⃝⃝⃝⃝⃝公會 特殊結構審查人員資格資料表 

姓  名  聯絡電話  

地  址  

（一）專業技師資格 

（如以本項資格送審，工

作資歷應填第（三）項） 

□土木技師、□結構技師、 

□大地技師、□建築師 

技師證書

字 號 

 

(請提供專業證書影本) 

（二）相關技術有關之
專任教職並符合本
辦法第四條或第六
條具三年以上資格
（如以本項資格送審應

填第（四）項） 

相關技術(教職資格) (職稱) 

教職任期 
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(請提供學校聘書影本) 

（三）具有

五年以上

特殊建築

物結構工

程工作經

驗（請列舉

代表性經

歷） 

工程名稱及位置 
建築物規模 

(高度、深度、跨度) 
工作期間 

 公尺 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 公尺 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 公尺 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 公尺 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特殊建築物結構工程工作經驗累積是否達五年以上：□是、□否 

（四）教授

科目 

教授科目 分類(土木、結構、大地) 教授期間 

  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  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  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是否仍為現職之專任教職：□是、□否(請提供課程表並經學校或系所用印) 

（五）曾任

經本局核備

之公會或團

體特殊審查

委員並有實

際審查案例 

（以本項資格送審，如非現職之專任教職具技師資格可計為技師經歷，並請填寫(一)） 

審查單位 審查案例(名稱、地段號) 擔任期間(請提供公文及名冊) 

  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  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  民國 年 月 日~ 年 月 日 

      審查人員簽名：         執業圖記或蓋章： 

以上所填資料經本會(團體)審查該員相關經歷及資格確實足以擔任「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

物委託審查辦法之審查人員」無誤。審查公會(團體)用印: 

註
：
本
表
所
稱
之
高
層
建
築
物
係
指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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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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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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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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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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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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